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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文
像
「
如
何
透
過
賦
稅
業
勵
以
有
效
拔

大
氏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研
討
會
」
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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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
一
一
=
口

隨
著
經
濟
的
成
長
和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已
成
為
現
代
工
商
社
會
維
持
穩
定
與
發
展
不
可
或
缺

的
一
璟
'
並
已
成
為
二
十
世
紀
西
方
主
要
工
業
國
家
政
府

的
最
重
要
施
政
重
點
。
至
於
其
他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特
別
是

如
我
國
、
韓
國
、
新
加
坡
、
和
香
港
等
主
要
新
興
工
業
國

家
，
由
於
、
近
三
十
年
來
經
濟
的
快
速
成
長
和
社
會
環
境
的

劇
烈
變
遷
，
工
業
化
與
都
市
化
之
現
象
已
相
當
明
顯
。
因

此
，
在
享
受
經
濟
發
展
的
成
果
之
同
時
，
亦
面
臨
社
會
問

題
滋
生
的
窘
境
。
對
個
人
而
言
，
雖
然
基
本
生
活
水
準
普

遍
提
高
，
但
因
疾
病
、
失
業
、
和
老
年
等
因
素
而
導
致
的 生

存
風
險
亦
顯
著
提
高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透
過
完
善
的
社
會

安
全
制
度
，
以
保
障
國
民
之
基
本
經
濟
福
利
，
維
繫
經
濟

社
會
之
持
續
發
展
，
已
成
為
政
府
主
要
任
務
之
一
。
惟
根

攘
過
去
一
百
年
來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發
展
累
積
之
經
驗
顯
示
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雖
然
足
以
發
揮
預
期
之
功
能
，
但
同
時

卻
也
帶
來
不
可
忽
臨
之
負
面
影
響
。
即
一
方
面
政
府
支
出

大
幅
上
升
，
財
政
赤
字
壓
力
甚
為
沈
重
。
另
方
面
國
民
稅

負
急
速
上
升
，
打
擊
工
作
及
投
資
意
頤
，
抑
制
經
濟
成
長

。
其
結
果
不
僅
使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功
能
受
到
抵
銷
，
而

且
制
度
木
身
亦
因
財
源
籌
措
困
難
而
不
易
維
持
。
職
是
之

故
，
如
何
謀
求
妥
善
之
解
決
途
徑
，
為
當
前
現
劃
我
國
社
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二
、
自
願
捐
獻
與
強
制
性
租
稅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係
以
社
會
保
臉
為
主
體
，
其
主
要
財

4ol­

乎可

世

鑫

頓
為
具
有
強
制
性
質
(
白
。
自
℃
已
間
。
門
可
)
的
社
會
安
全
說

(
間
。
已
t
m
m
g
立
q
g
v
n
。
門
口
。
丘
之
σ
C
H古
巴
)
。
由

於
其
具
有
強
制
性
質
，
對
繳
納
者
而
言
與
政
府
所
課
征
之

一
般
性
租
稅
並
無
太
大
之
差
異
。
因
此
若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
愈
完
善
，
則
國
民
之
稅
負
將
愈
沈
重
(
註
一
)
。
而
其
對

國
民
經
濟
可
能
產
生
之
不
良
影
響
也
就
愈
為
顯
著o
所
以

，
長
久
以
來
，
經
濟
學
者
與
社
會
學
者
對
於
社
會
安
全
制 一位一

度
在
國
民
經
濟
社
會
中
所
應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在
基
本
態
度

上
，
往
往
甚
為
分
歧
。
前
者
以
利
己
心
為
出
發
點
，
主
張

應
限
制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規
模
，
以
維
持
國
民
經
濟
之
活

動
力
。
後
者
則
著
眼
於
利
他
行
招
肘
，
強
調
為
增
進
社
會
整

體
之
和
諧
平
衡
，
應
擴
大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適
用
範
圍
。

在
現
實
的
社
會
宴
，
就
個
人
之
經
濟
動
機
而
言
，
不

論
是
利
己
或
利
他
，
均
不
掉
除
自
願
捐
獻
行
為
(
註
二
)

。
自
願
捐
獻
與
社
會
安
全
稅
或
一
般
租
稅
相
同
，
均
是
個

人
間
資
諒
的
移
峙
。
可
替
代
部
分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功
能



，
自
願
捐
獻
在
性
質

。
尤
其
在
社
會
救
濟
方
面
(
註
一
一
一
)

上
不
兵
強
制
性
，
更
可
避
免
租
稅
的
課
征
對
工
作
和
投
資

行
為
之
不
良
衝
擊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利
用
個
人
之
白
願
捐
獻

行
為
，
並
將
其
捐
獻
之
資
金
妥
善
管
理
運
用
，
厥
為
因
膳

當
前
西
方
國
家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所
面
臨
困
境
之
有
放
方
法

。

三
、
政
府
政
策
與
自
願
捐
獻

由
於
自
願
捐
獻
可
以
替
代
政
府
之
支
出
，
減
輕
政
府

之
財
政
壓
力
。
因
此
，
各
國
政
府
在
政
策
上
均
揉
取
獎
勵

的
措
施
，
以
鼓
勵
私
人
捐
獻
，
例
如
依
我
國
所
得
稅
法
第

十
七
第
二
款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對
於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益
、

慈
善
機
構
或
固
體
之
捐
贈
，
以
捐
贈
總
額
不
超
過
綜
合
所

得
總
額
百
分
之
二
十
為
限
，
准
予
扣
除
(
註
四
)
。
另
外

，
由
於
自
願
捐
獻
之
對
象
往
往
為
各
種
「
非
營
利
性
的
私

苟
且
〈
m
H
Z
Z。
口
七
門
。
民
付
。
品
。
旦
旦
旦
。
口
帥

，
因
此
，
所
得
稅
第
四
條
第
十
三
款
組
定
，

人
組
織
」

(
註
五
)
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公
益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，
符
合
行
政
院

規
定
標
準
者
，
其
本
身
之
所
得
及
其
附
屬
作
業
組
織
之
所

得
兔
稅
。

基
本
上
，
政
府
之
政
策
對
個
人
之
捐
獻
，
均
探
肯
定

之
態
度
。
惟
憫
人
捐
獻
之
對
象
除
了
非
營
利
性
的
私
人
組

織
外
，
亦
有
基
於
特
定
目
的
直
接
對
政
府
者
，
例
如
國
防

、
勞
草
之
愛
國
捐
獻
，
為
促
進
教
育
事
業
發
展
之
獎
學
金

捐
獻
或
與
學
捐
獻
，
和
社
會
救
助
之
慈
善
捐
獻
等
。
對
於

此
種
由
民
間
捐
獻
所
獲
取
之
財
源
，
究
竟
應
該
如
何
運
用

'
掌
理
特
定
目
的
之
業
務
主
管
機
關
與
統
籌
全
國
歲
入
之

財
政
主
管
機
關
往
往
意
見
紛
歧
，
立
場
互
異
。
致
使
捐
獻

所
得
財
滋
未
能
發
揮
最
大
之
功
能
(
苟
且
六
)
。

四
、
政
府
捐
獻
收
入
之
管
理

和
運
用

關
於
政
府
接
受
捐
獻
收
入
之
管
理
和
運
用
，
業
務
主

管
機
關
均
主
張
排
除
「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第
二
十
九
條」

之
適
用
，
免
除
預
算
程
序
之
限
制
，
使
搞
獻
收
入
能
真
正

用
於
特
定
用
途
，
契
合
捐
獻
者
之
捐
獻
目
的
，
而
且
由
於

捐
獻
收
入
來
諒
並
不
穩
定
，
其
需
求
亦
不
易
預
佑
，
其
管

理
運
用
亦
應
賦
予
較
大
之
彈
性
。
至
於
財
政
主
管
機
關
則

著
眼
於
歲
入
之
統
籌
分
配
和
國
庫
之
調
度
，
使
政
府
之
財

源
依
臨
定
之
預
算
計
劃
，
作
最
適
當
之
配
置
，
以
符
合
整

體
發
展
之
需
要
，
並
予
有
效
之
監
督
與
控
制
。

有
關
政
府
捐
獻
收
入
之
管
理
運
用
，
相
關
注
令
規
定

主
要
為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、
公
庫
怯
和
預
算
法
。

依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之
姐
定
.. 

各
級
政

府
所
有
營
業
之
盈
餘
，
所
受
之
捐
獻
或
贈
與
及
其
他
合
法

之
收
入
，
除
法
律
另
有
組
定
外
，
躍
分
別
歸
入
各
級
政
府

之
公
庫
。
此
項
規
定
除
了
明
訂
對
政
府
之
捐
獻
收
入
應
屬

政
府
公
庫
所
有
不
能
飽
入
私
囊
外
，
旨
在
界
定
中
央
與
各

級
地
方
政
府
捐
獻
收
入
的
歸
屬
。
因
根
攘
財
政
收
入
劃
分

法
第
一
條
規
定
:
本
法
依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第
十
章
及
第
十

三
章
有
關
各
條
之
規
定
制
定
之
。
故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之

立
法
旨
意
係
為
現
範
中
央
與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間
之
財
政
權

關
係
'
使
之
符
合
均
權
制
度
之
精
神
，
並
未
涉
及
捐
獻
收

入
之
管
理
運
用
問
題
。
原
則
上
，
除
非
捐
獻
之
對
象
為
以

法
人
資
格
之
私
人
組
織
，
例
如
前
述
之
非
營
利
的
私
人
組

織
，
否
則
若
捐
獻
之
對
象
為
政
府
機
關
，
為
避
免
假
公
濟

私
，
其
收
入
均
應
屬
政
府
之
公
庫
收
入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在一的一

均
權
制
度
之
下
，
各
級
政
府
均
享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自
主
權

，
故
各
級
政
府
對
所
接
受
之
捐
獻
財
源
應
該
享
有
絕
對
的

支
配
權
。
因
此
，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怯
第
二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
應
無
爭
議
之
處
。

政
府
捐
獻
肢
入
前
屬
公
庫
收
入
，
其
管
理
和
運
用
依

法
自
然
必
讀
受
預
算
程
序
之
限
制
。
因
此
，
值
得
深
入
探

討
的
是
，
在
目
前
的
預
算
法
令
規
定
之
下
，
是
否
妨
礙
捐

獻
收
入
之
管
理
運
用
，
致
其
用
途
無
法
符
合
捐
獻
之
目
的

，
而
降
低
其
功
能
o

根
攘
傳
統
的
統
收
統
支
預
算
原
則
(

亦
稱
不
相
屬
原
則
z
z
o口
﹒
丘F
旦
旦
古
巴
)
，
政
府
之
收

入
應
用
於
各
種
目
的
之
支
出
，
收
入
與
支
出
之
間
不
得
設

定
關
係
。
在
統
收
統
支
原
則
之
下
，
捐
獻
故
入
與
一
般
租

稅
收
入
相
同
，
因
此
將
自
然
難
以
發
揮
預
期
之
功
能
，
而



且
由
於
捐
獻
者
之
捐
獻
目
的
無
法
實
現
，
亦
將
誡
低
其
指

獻
之
意
頤
。
惟
近
年
來
，
與
統
收
統
艾
相
對
之
專
款
專
用

原
則
已
漸
受
重
觀
。
「
指
定
用
途
稅
」

(
而R
B
R
r

叩
門
凶

片
H
H
M
)之
功
能
亦
漸
受
肯
定
。
因
此
，
捐
獻
收
入
根
攘
捐

獻
目
的
饒
有
其
預
定
之
用
途
，
自
然
應
限
於
特
定
目
的
，

不
能
供
一
般
用
途
，
始
能
發
揮
預
期
之
功
能
。

依
預
算
法
第
四
條
有
關
基
金
定
義
與
種
類
之
規
定
，

基
金
分
兩
種
，
一
為
普
通
基
金
，
指
歲
入
供
一
艘
用
途
者

;
另
一
方
為
特
種
基
金
，
指
歲
入
供
特
殊
用
途
者
。
特
種

基
金
叉
分
五
種
，
即
營
業
基
金
、
償
債
基
金
、
非
營
業
循

璟
基
金
、
信
託
基
金
和
其
他
基
金
。
根
攘
上
述
現
定
，
我

國
亦
允
許
特
種
基
金
的
存
在
，
因
此
捐
獻
收
入
若
設
立
特

種
基
金
，
將
可
達
到
專
款
專
用
之
目
的
，
而
確
保
其
用
於

特
定
之
用
途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依
預
算
法
第
十
九
條
之
規
，
政
府
設
立

之
特
種
基
金
，
除
其
預
算
編
審
程
序
依
本
法
定
辦
理
外
，

其
收
支
保
管
辦
法
，
由
行
改
院
訂
之
，
送
立
法
院
。
叉
依

間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除
營
業
基
金
外
，
特
種
基
金
之

審
議
以
基
金
運
用
計
劃
為
主
。
根
接
此
種
現
定
，
業
務
主

管
機
關
于
小
但
對
於
捐
獻
收
入
之
用
途
可
享
有
絕
對
之
決
定

槽
，
而
且
關
於
捐
獻
收
入
之
運
用
計
劃
亦
保
有
相
當
程
度

的
彈
性
。至

肝
、
捐
獻
收
入
之
收
艾
存
傲
，
依
公
庫
法
第
十
九
條

規
定
，
特
種
基
金
及
其
收
入
，
應
歸
入
各
該
特
種
基
金
存

款
，
特
種
基
金
之
劃
撥
管
理
支
用
，
依
法
律
條
約
或
設
定

基
金
下
之
命
令
契
約
或
遺
囑
之
所
定
，
其
無
輝
定
者
，
準

用
關
於
普
通
經
費
存
款
之
規
定
。
因
此
，
捐
獻
收
入
之
收

支
存
儲
事
實
上
亦
未
有
太
大
之
限
制
。

五
、
結

一
諦

近
年
來
西
方
國
家
政
府
支
出
膨
脹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為

社
會
安
全
支
出
的
擴
增
。
由
於
社
會
安
全
支
出
係
以
強
制

性
的
租
說
作
為
籌
措
財
源
的
工
具
，
租
稅
負
擔
的
加
重
對

國
民
經
濟
產
生
相
當
程
度
的
不
良
影
響
，
並
使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因
財
政
困
難
而
不
易
維
持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透
過
民
間

之
自
願
捐
獻
，
取
代
部
分
強
制
性
租
稅
，
一
方
面
達
到
確

保
國
民
基
本
經
濟
福
利
之
目
的
，
男
方
面
減
低
政
府
之
財

政
壓
力
和
對
國
民
經
濟
之
不
良
街
擊
，
為
今
後
制
定
我
國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重
要
課
題
。
而
如
何
讓
自
願
捐
獻
收
入

作
最
合
理
之
運
用
和
管
理
亦
為
財
政
主
管
機
關
和
業
務
主

管
機
關
之
共
同
任
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興
大
學
財
稅
象
教
授
)

註

解

註
一
:
歷
年
來
西
方
主
要
工
業
國
家
社
會
安
全
稅
佔
總
稅

收
的
比
重
相
當
高
，
以
一
九
八
四
年
為
例
，
西
德

為
四
一
﹒
五
四
%
。
法
國
為
四
二
﹒
九
四
%
'
荷

蘭
凹
六
%
，
日
本
二
九
﹒
六
六
%
，
美
國
二
四
﹒

六
一
%
'
瑞
典
為
一
六
﹒
O
七
%
。
部
份
國
家
，

因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籌
措
財
源
方
式
不
同
，
雖
無
獨

立
之
社
會
安
全
稅
，
如
澳
洲
、
紐
西
蘭
，
但
其
一

般
租
稅
負
擔
相
當
高
。

註
二•• 

參
考
。
﹒
白
。]
F
旦
"
〉
H
H
Z
U
B
S
已
開
口
。
口
。l

自
﹒
〉
∞
古
已
)
、
E
Z

。
口
，
∞
己
已M
V
開
口
。
口B
r
r

O
M
K
Z
d

旦
〈
Z
m
M
q
r
可
門
凹
的
帥"
Z
而
走

J閃
電
}
們

-
∞
吋
∞
﹒

註
一
一
一

.• 

關
於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基
本
結
構
，
參
考
黃
世
姦

'
財
政
學
，
蓋
北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第
一
四
一
l
a
­

-
四
三
頁
。

註
四•. 

關
於
租
稅
政
策
與
私
人
捐
獻
之
關
係
，
參
考

ω
﹒

肉
，
。
由
呵
，
〉
的
戶
口
叩
門

g
m
w
口
(
叩
門
戶
-
Y
吋
F
O
開
口
。
自
戶
口
間

。
同
2
。
口
日)
2
2仲
E
Z
E
E

古
巴

a
E
C
E
g
E

E

門
口
已
已
門
而
帕
戶
口
已
句
。
戶
戶
口
于
】

V
H
H
Z
H〈
"
O
M
?

。
且
巴
巴
〈
司
門
田
間
句
句
門
m
M
M
U
z
m
4

〈

J悶
。H
W

O
M悄
悄
。
門
門
戶
戶
。
∞
。
﹒

一的一

註
五.. 

關
於
非
營
利
性
的
私
人
組
織
之
功
能
和
性
質
，
參

考
∞
-
M
N。m
m
a〉
口
-
n
q
H
H
H
戶
口
自
已-
Y
同
註
四
'
和

三
﹒
三

-
2
4
2
口
(
叩
門
凶
U
)
.吋
Z
Z
S

賢
。
『M
H

Z
n
H
。
三

J
F
Z
d

丘
〈
叩
門
的
戶
句
句
門
而
回
阻

"
z
m
H〈

目
也
〈
g
v
H
L。
且
已O
D
}
也
∞
叫
﹒

註
六.. 

例
如
七
十
四
年
間
內
政
部
與
財
政
部
曾
因
「
急
雖

救
助
基
金
」
約
募
所
得
之
財
源
的
運
用
而
發
生
爭

議
。




